台灣社會工作教育學會
2026年第一屆社會工作教學實踐典範獎項 簡章

1、 說明：
台灣社會工作教育學會（以下簡稱本會）為鼓勵社會工作教育領域教師持續精進教學方法，落實教育創新與實踐精神，促進社會工作專業教育之發展與品質提升，以表彰在教學理念、課程設計及教育實踐上具卓越貢獻之教師。本會於每年定期公告受理推薦，於當年底完成審查程序後公開表揚，頒發獎金、獎狀與獎座。推薦申請自即日起至2月27日（五）24時止，敬邀本會會員踴躍推薦申請！
2、 申請資格：
1、 申請人須具備學會個人會員身分，並以實施學會翻轉教育計畫或教育部教學實踐計畫為優先獎勵對象。
2、 申請者須為國內社會工作教育相關系所專任或兼任教師，或經系所推薦之教學團隊。
3、 申請方案應以社會工作教育為核心，結合課程教學與實務場域，展現創新教學與社會影響力。
4、 申請方案可為已執行中之課程或近三年內完成之教學實踐計畫。
5、 同一教師或團隊每次限以一項方案申請。
3、 評選標準：
1、 教學創新性：教學設計具創新理念與方法，能結合翻轉學習、行動研究、服務學習或跨域教學等元素，展現社會工作理論與實務融合、具地方脈絡與社區需求導向之教學創新模式。
2、 在地實踐與影響力：教學實踐能呼應「培力在地組織」宗旨，協助非營利組織發展具延續性的社會工作方案，促進學生與社區互動，強化公民參與及社會責任，對社區或機構產生具體正面效益。
3、 課程媒合與教育整合性：教學實踐能有效結合社會工作核心課程（如方案規劃與評估、社區工作、社會工作概論、老人社會工作等），融入課程學習目標與評量，並鼓勵跨課程或跨校合作以促進教學協作與資源整合。
4、 學生學習與培力成效：教學方案能作為學生實習與觀摩場域，強化學生實務應用、問題解決與專業反思能力，促進學生在社會工作實踐中的主動學習與專業成長。
5、 持續發展與推廣潛力：教學成果具持續推展性與擴散效益，能作為社工教育領域可傳承之教學典範，推動教育與實務連結的長遠發展。
6、 本會公開表揚得獎者，並頒發獎金、獎狀及獎座。
4、 重要期程：
	項目
	預計辦理時間

	推薦申請
	推薦申請自即日起至2月27日（五）24時止。

	獲獎名單公告
	預計5月底前公告。

	頒獎典禮
	本獎項將結合2026年6月5日(五)至6日(六) 2026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辦理公開表揚（辦理地點於實踐大學），並邀獲獎獎人分享教學歷程(詳細議程將另行公告)。


5、 申請方式及檢附文件：
1、 請於台灣社會工作教育學會官網「社會工作教學實踐典範獎」專區下載簡章及申請文件格式：https://www.taswe.org.tw/swtp。
2、 請於申請期間填妥申請文件，統一寄至本會公務信箱：taswe@taswe.org.tw。
3、 申請文件：
（1） 審查同意書（附件一）
（2） 申請表（附件二）
（3） 相關佐證資料（如課程成果、學生及合作單位回饋等）
6、 有關本獎項施行細則，請以社會工作教學實踐典範獎遴選暨獎勵辦法實施為準。




















台灣社會工作教育學會
「社會工作教學實踐典範獎」遴選暨獎勵辦法

          中華民國114年11月29日第十二屆第四次理監事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14年12月15日第十二屆第一次會員通訊會議通過
第一條	台灣社會工作教育學會（以下簡稱本會）為鼓勵社會工作教育領域教師持續精進教學方法，落實教育創新與實踐精神，促進社會工作專業教育之發展與品質提升，特訂定教學實踐典範獎遴選暨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以表彰在教學理念、課程設計及教育實踐上具卓越貢獻之教師。
第二條	申請資格：
1、 申請人須具備學會個人會員身分，並以實施學會翻轉教育計畫或教育部教學實踐計畫為優先獎勵對象。
2、 申請者須為國內社會工作教育相關系所專任或兼任教師，或經系所推薦之教學團隊。
3、 申請方案應以社會工作教育為核心，結合課程教學與實務場域，展現創新教學與社會影響力。
4、 申請方案可為已執行中之課程或近三年內完成之教學實踐計畫。
5、 同一教師或團隊每次限以一項方案申請。
第三條	評選標準：
1、 教學創新性：教學設計具創新理念與方法，能結合翻轉學習、行動研究、服務學習或跨域教學等元素，展現社會工作理論與實務融合、具地方脈絡與社區需求導向之教學創新模式。
2、 在地實踐與影響力：教學實踐能呼應「培力在地組織」宗旨，協助非營利組織發展具延續性的社會工作方案，促進學生與社區互動，強化公民參與及社會責任，對社區或機構產生具體正面效益。
3、 課程媒合與教育整合性：教學實踐能有效結合社會工作核心課程（如方案規劃與評估、社區工作、社會工作概論、老人社會工作等），融入課程學習目標與評量，並鼓勵跨課程或跨校合作以促進教學協作與資源整合。
4、 學生學習與培力成效：教學方案能作為學生實習與觀摩場域，強化學生實務應用、問題解決與專業反思能力，促進學生在社會工作實踐中的主動學習與專業成長。
5、 持續發展與推廣潛力：教學成果具持續推展性與擴散效益，能作為社工教育領域可傳承之教學典範，推動教育與實務連結的長遠發展。
第四條	申請方式：
1、 採公開徵件方式辦理，申請方式包括自薦或他人推薦。
2、 申請者或推薦者應於公告期限內繳交下列資料：
1、申請表一份（由申請者或推薦者填寫）。
　　　　　　2、教學實踐方案說明書（含方案理念、課程設計、執行歷程、成果與反
                思）。
　　　　　　3、相關佐證資料（如課程成果、學生及合作單位回饋等）。
3、 申請資料應以可編輯電子檔郵寄至本會。
第五條	本獎項每年舉辦一次，遴選作業程序如下：
一、本會於辦理年度一月起公告並受理申請，申請人應於二月底前向本會完成申請程序。
二、本會理事長為本審查委員會當然召集人，審查小組委員名單由召集人邀請相關領域學者組成之。
三、審查小組置委員以三至五人為原則（含召集人），以會議審方式，經審查小組表決後，多數決議一位獲獎人。
四、得獎公告：五月底前將正式公告遴選結果，並於本會研討會表揚獲獎者。
第六條　獎項以一名為原則，頒發獎金、獎狀及獎座乙件。
第七條　獲獎者應配合本會辦理相關活動，展示其教學成果及分享其教學歷程，共同提升整理教學品質和專業成長。
第八條　凡申請本獎項即視同同意本會所訂之各項內容及規定，若有未盡事宜，本會保留
　　　　修改之權利。
第九條	本辦法經理監事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台灣社會工作教育學會
社會工作教學實踐典範獎 審查同意書


本人願參與台灣社會工作教育學會表揚獎項之審查，謹具審查同意書。


　　此致
台灣社會工作教育學會 表揚獎項 審查委員會


被推薦人（自薦人）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


台灣社會工作教育學會
社會工作教學實踐典範獎 申請表
1、 基本資料
申請類別： □自薦　□ 他人推薦
	姓名
	
	職稱
	

	學校(單位)
	

	系所/學程
	

	電子郵件
	
	教學年資
	

	聯絡
電話
	公
	

	
	手機
	

	課程名稱
	

	課程屬性
	□ 必修　□ 選修　□ 通識課程　   



2、 推薦人資料（限他人推薦時填寫）
	推薦人姓名
	

	職稱/職務
	

	所屬學校（單位）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推薦理由摘要
（約200字）
	




3、 教學實踐方案基本資料
	方案名稱
	

	實施期間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主要授課對象
	□ 大學部　□ 研究所　□ 其他：______

	課程性質
	□ 理論導向　□ 實務導向　□ 混合式

	是否跨課程/跨校合作
	□ 是（請簡述合作單位）__________　
□ 否



4、 教學實踐方案摘要（請約600字以內）
請簡述方案理念、課程設計重點、執行歷程與核心特色。

5、 成果與貢獻（請約800字以內）
請說明方案成效、學生學習成果及回饋、社區或機構影響力及回饋，和可持續發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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